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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作为湘潭电化

与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湘国投”）进行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

专项法律顾问，已就发行人本次重组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

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140973 号）的要求，对本次重组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

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同时鉴于，天健所已就污水处理公司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本所亦相应地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的财务数据及相关法律事实的更新或变化情况

予以更新、补充，对于《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将

不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重复说明、披露或发表意见。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特别说明，《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

声明事项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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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回复部分 

 

反馈问题 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未办理权属证明的土地、房屋目前办理进

展情况、尚需履行的程序及预计办毕期限，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不能办理的风

险，以上土地和房屋对标的资产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对本次交易进展构成

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污水处理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为主厂区内的配电间、沉砂

池、污泥脱水间用地以及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用地，唐兴桥污水提升泵站用

地已取得划拨土地使用证，但尚未取得出让地权属证书；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

房产为占用上述土地的房屋建筑物。 

 

一、土地权证办理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及预计办毕期限 

1、唐兴桥污水提升泵站用地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污水处理公司已取得唐兴桥污水

提升泵站用地的划拨土地使用证，具体信息如下： 

权证号码 座落 类型 用途 面积（㎡） 他项权 

潭国用（2014）第 19S05534 号 雨湖区唐兴桥 划拨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1910.84 无 

污水处理公司目前正在履行划拨地转为出让地的相关程序。根据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污水处理公司与主管国土部门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并缴纳土

地出让金后，即可依程序取得该宗土地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经办人员的说明并经污水处理公司确认，唐兴桥污水提升泵站用地取

得国有出让地权属证书的时间预计为《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后三个月

内。 

2、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用地及主厂区内的配电间、沉砂池、污泥脱水间

用地 

经核查，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用地及配电间、沉砂池、污泥脱水间用地

均已取得湘潭市城乡规划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同意



6-3-4 

选址建设的意见，并已分别取得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湘潭市河西污

水处理厂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潭国土资预审字

[2014]61 号）和《关于湘潭市河西污水处理厂配电间、沉砂池、污泥脱水间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潭国土资预审字[2014]60 号）。 

同时，两宗土地原集体土地权利人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湘竹村民委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繁城村民委员会已经就征地公告及补偿方案出具了书面确

认意见，上述土地也不存在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纠纷或诉讼的情形，该两宗土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根据湘潭市国土资源局

出具的证明，污水处理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土地管理方面的违

法违规行为。 

因上述两宗土地涉及到集体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的规定，需用地单位提供资料并由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编制《城市用

地实施方案》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及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污水处理公司再向湘

潭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截至《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已编制完成《城市用地实施方

案》并转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根据经办人员的说明并经污水处理公司确认，韶山东路污水提升泵站用地

及主厂区内的配电间、沉砂池、污泥脱水间用地取得国有出让地权属证书的时

间预计为《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后六个月内。 

 

二、房屋权证办理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及预计办毕期限 

上述尚未取得出让地权属证书的三宗土地上相关房产权证的办理以相关土

地权属证书的取得为前提，相关房产已经湘潭市房地产测绘队进行测绘。 

上述房产不存在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不存

在司法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纠纷

或诉讼的情形。湘潭市房产管理局已出具证明文件，证明污水处理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房产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完善相关手续后，

污水处理公司未来取得剩余房产的权属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污水处理公司在

取得相关土地的权属证书后，即可依法开展相关房产权证的办理手续。预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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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土地权属证书取得后两个月内即可取得房产证。 

 

三、相关承诺 

为确保本次重组进程湘潭电化或污水处理公司不因此遭受损失，振湘国投

已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 

1、振湘国投将负责主导并积极协助污水处理公司办理并取得上述全部土

地及房屋的权属证书，办毕期限为不迟于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意见并

实施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 

2、如在上述承诺办毕期限内污水处理公司仍无法取得相应土地、房屋的权

属证书，振湘国投将按照本次重组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4]1-023 号）

载明的评估价值，一次性、无条件地以货币方式向湘潭电化作出相应补偿； 

3、如因上述土地、房屋的权属问题给湘潭电化或污水处理公司的生产运营

造成损失，振湘国投将于实际发生损失认定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就湘潭电化或

污水处理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以现金的方式无条件给予全额赔偿。 

 

四、结论意见 

综上，根据核查结果，本所认为： 

1、相关土地、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已取得积极进展，根据湘潭市国土资源

局出具的证明及本所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作出的审慎合理的判断，污水处理

公司在依法完善并履行相关手续后，不存在无法办理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房屋的权属证明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风险。 

2、污水处理公司目前已合规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相关土地和房产，且该等

土地、房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所认为，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房屋不会对

污水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3、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已承诺于约定期限内办毕相关土地、房屋的权属

证书，该承诺合法有效并对资产出售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能有效保障湘潭电化

不会因相关土地、房屋未取得权属证书而遭受损失，因此相关土地、房屋未取

得权属证书的事项不构成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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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事实的更新或变化部分 

 

2.1.7  （对《法律意见书》第 2.1.7 条进行补充，以下类推）经审慎核查，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湘潭电化不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没有需要终止经营的情形出现，不

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2.2  经审慎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振湘国投

不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没有需要

终止经营的情形出现，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湘潭振湘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3.3.2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污水处理公司已取得其

中 4 宗土地的使用权证书，其中：1 宗为划拨地，面积为 1910.84 平方米，占在

用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 2%，现正履行划拨地转出让地的相关手续；3 宗为出

让地，面积合计为 94,603.50 平方米，占在用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 90%。具体

如下： 

序号 权证号码 座落 类型 用途 面积（㎡） 他项权 

1 
潭国用（2014）第

19S01753 号 
雨湖区护潭乡湘竹村栗山塘 出让 

工业

用地 
76,901.87 无 

2 
潭国用（2014）第

19S01754 号 
雨湖区护潭乡湘竹村栗山塘 出让 

工业

用地 
13,560.63 无 

3 
潭九国用（2014）第

A01025 号 

雨湖区霞城路以南，二级渠

以北，沿江路以西，思贤路

以东 

出让 
工业

用地 
4,141.00 无 

4 
潭国用（2014）第

19S05534 号 
雨湖区唐兴桥 划拨 

公共

管理

与公

共服

务用

地 

1910.84 无 

 

3.3.4  根据天健所出具的“天健审[2014]2-289 号”《审计报告》之审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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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等机器设备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94,917,904.77 元。 

 

3.3.5  根据天健所出具的“天健审[2014]2-289 号”《审计报告》之审计结

果，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的账面价

值为 6,600,343.65 元，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的账面价值为

15,483,462.37 元。 

 

6.1.4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审慎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符合《发行办法》第三十九条的下

列规定：（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2）

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3）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4）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深交所公开谴责；（5）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6）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7）严重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8.2.1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振湘国投的股权投资关

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湘潭白石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100% 文化传媒及投资 

2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8,559 万元 100% 投资 

3 湘潭嘉年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650 万元 100% 旅游 

4 湘潭昭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000 万元 100% 
城市棚户区改造

及市政建设投资 

5 污水处理公司 5,000 万元 100% 污水处理 

6 湖南玉湘鹏投资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48% 投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发行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

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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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陆份，无副本，伍份交发行人报相关部

门和机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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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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